附件2
《长沙市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实施意见

（送审稿）》起草情况说明
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一）起草背景

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长政办函〔2023〕12号）要求，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老旧厂区盘活利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市城市人居环境局代拟了《长沙市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实施意见》。

通过各区县市对各自辖区内的老旧厂区进行调查摸底，目前121个老旧厂区，建筑面积达到168.87万平方米，主要分布于长沙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属企业改制遗留下来的厂房或者因债务问题，原生产已无法继续实施，又因无相关支持政策，无法盘活利用，部分已成为城市斑点。

（二）主要依据

一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29章“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中提出的“基本完成大城市老旧厂区改造”具体要求；二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推动传统流通企业创新转型升级，鼓励经营困难的老旧工业厂区等改造为商业综合体、消费体验中心、健身休闲娱乐中心等多功能、综合性新型消费载体”；三是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建科〔2023〕30号）关于“加强存量资源统筹利用，鼓励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探索‘主导功能、混合用地、大类为主、负面清单’更为灵活的存量用地利用方式和支持政策”要求；四是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在长沙市等43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文件，该文件提出以老旧工业用地为主，以政策创新为支撑，支持探索不同用途地块混合供应，统筹推进盘活利用老旧厂区低效用地，允许以5年为限，享受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五是落实自然资源部《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版）》关于土地混合使用和空间功能复合、容积率核定优化、技术标准差异化等支持政策。六是落实国家发改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要求，扎实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的重要举措。
二、起草过程

该文件自2023年6月起，已征求过两轮意见。第一轮征求了25个单位意见，共收到67条意见；经研究，采纳46条，部分采纳4条，未采纳17条，并结合文件进行了修改。第二轮征求了27个单位意见，共收到28条意见，经研究，采纳25条，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1条，并结合文件进行了修改（详见征求意见汇总情况）。

法制审查情况。
三、主要内容

送审稿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
《长沙市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实施意见（送审稿）》共分为五大部分，包括总则、更新内容及方式、更新程序、支持措施及其他。具体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1、总则方面。规定本文件适用于全市未纳入工业园区管理范围的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工作。
2、更新内容及方式方面。一是明确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对象为老旧厂区用地及地上建（构）筑物；二是提出更新实施方式，分为政府主导成片更新和市场实施自行更新；三是提出加强历史文化保护，须依法履行相应审批和备案程序；四是明确对于未能更新改造的老旧厂区，提倡辖区政府通过收储回购或市（区）国有平台公司以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方式盘活利用。
3、更新程序方面。明确更新主体组织对老旧厂区进行城市体检、开展更新意愿调查、编制更新改造方案后向辖区人民政府提出改造申请，经辖区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市城市更新办组织联合审定，相关部门参照更新改造后建筑使用功能属性开展审核。
4、支持政策方面。从十一条至二十二条条共提出12条政策对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工作进行支持。
1）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是对老旧厂区转型升级和用地类型合理转换规定，明确鼓励老旧厂区转型升级，允许对原有建筑进行隔层改造、增加连廊、电梯等配套设施，支持工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推动低效产业用地复合利用,允许同一宗地兼容两种及以上用途，整体出让。

2）第十三是对更新改造过渡期的规定。规定设定用地转换过渡期，期限为5年（绿色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内容除外），过渡期满或者涉及转让，经更新评估合格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产权人可按新用途、新权利类型、按照评估价格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完善用地和产权手续。过渡期内转型发展的工业用地不得分割转让、房屋不得分零出售。

3）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引导老旧厂区更新改造方向。一是结合绿色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要求，规划一定区域，因地制宜补齐老旧厂区周边社区建设短板，进行整合建设；二是支持利用老旧厂区用地发展租赁住房。

4）第十六条对涉及土地出让的规定。依据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采取协议出让或公开招拍挂（含带方案招拍挂）方式办理供地手续；符合划拨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土地，按划拨方式办理供地手续。

5）第十七至二十条是对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关于审批、所有权登记、奖励和消防安全等政策。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应执行现行消防标准，但确有难度，应不低于原建筑时标准并制定相应的确保消防安全的防火技术方案和措施。
6）第二十一至二十二条是项目激励、加强引导的规定。明确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优惠和奖励政策。
5、其他。第二十一条对5年有效期予以说明。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三）文件出台或修订后预计达到的效果

    统筹推进盘活利用121个老旧厂区低效用地，推动产业更新模式创新，消除城市斑点，激发社会投资，丰富长沙市城市更新的工作体系、技术方法和理论，切实解决地方政府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过程中遇到的政策瓶颈和实施障碍。
四、请求事项
请求会议审议通过《长沙市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实施意见（送审稿）》，以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



